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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挑戰-反對開發方（NGO、民眾..）

資料來源：蘋果即時新聞、聯合晚報、台灣時報、環境資訊中心



環評挑戰-支持開發方（地方政府、工商團體...）

3

資料來源：蘋果即時新聞、聯合報、中
國時報



環評挑戰-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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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時報、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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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時報、聯合報、聯合晚報

環評挑戰- 其他環境主管機關



環評挑戰- 司法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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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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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之意義及功能

預防重於治療，與其事後的防治與補救，
不如事前防止環境破壞的發生，環評制度
恰能於公害防治、生態保育等環境保護工
作上，發揮正本清源之預防功效。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條：

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

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

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

制定本法。



我國與先進國家環評制度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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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比較 環評審查單位 環評是否有否決權
我國 環保機關 有否決權
美國 核發開發許可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無否決權

德國 核發開發許可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無否決權

日本 核發開發許可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無否決權



環境影響評估法及相關子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評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Screening)

 開發行為環評作業準則(Scoping、Public 
participation、Documentation )

 環評書件審查收費辦法

 環評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Review、Decision)

 政策環評作業辦法



環評法第四條
環境影響評估、開發行為定義

 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
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
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
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
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
查。

 開發行為其範圍

包括該行為之規

劃、進行及完成

後之使用。



環評書件送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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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開發單位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申請開發行為

環評書件

釐
清
爭
點

轉
送
書
件

相關機關

環評委員

民眾團體

委員會審查

徵詢意見

會議旁聽
意見陳述

顧問公司

完
成
審
查

環境影響評估法§7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11-1 

符合認定標準
之應實施環評
開發行為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說明並釐清
非環署爭點





書面告知有
關機關

刊登新
聞紙3日

上網公開
30日

適當地點陳
列揭示30日

開發單位舉行公開說明會，並上網公開

公開說明會後45日內作成紀錄，
並上網公開

主管機關召開範疇界定會議

開發單位製作評估報告書初稿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現勘及公聽會，並上網公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作成紀錄，
開發單位依據紀錄修正評估書初稿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勘察現場、公聽
會紀錄及評估書初稿送主管機關審查

環評委員會審查

開發單位舉行公開說明會

主管機關公告審查結論

環評委員會審查，作成審查結論

開發單位依審查結論修正評估書初稿，
作成評估書，送主管機關認可

表列或自願二階環評
案件

否

符合認定標準之應實施環評開發行為

開發單位擬具「開發行為規劃內容」

上網公開蒐集意見20日

蒐集資料製作說明書草案

第二階段環評

有重大環境影響之虞

開發單位舉行
公開會議

主管機關公告審查結論及評估書

是

環境影響評估流程圖

無

開發單位書面告知有關機關

開發單位將說明書轉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非屬主管機關
所主管法規之爭點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說明書轉送主管機關

開發單位將
說明書送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非屬主管機關
所主管法規之爭點

開發單位依審查結論修正說明書
送主管機關

上網公開20日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
未經完成審查或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
可，其經許可者，無效。

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發者，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但開發單位得
另行提出替代方案重新送主管機關審查。

如就原地點規劃時，不得與主管機關原審查認
定不應開發之理由牴觸。

環評法第十四條－否決權



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

符合其他法規要求
，卻違反環評法？

環評法第十六條－變更原申請內容



想變就大方的變

 變更內容未涉環保事項：函請環保主管機關
備查（37）-免費

 涉及環保事項：
 變更內容對照表（37）-2萬4,000元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37）-7萬至 30萬
 重新進行環評（38）？

 變更提送資料格式：
 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之一

環評法施行細則37條及38條 事前
提出



環評法第十六條之一

 環評法第16條之1：「開發單位取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3年始實施開發行為
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
本署備查」，開發行為，係以是否進行實質動工
為判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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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3年開發



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
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變更內容對照表呢？
是環境影響說明書的一部分或不是？
須遵守嗎？

一字萬金
環評法第十七條



問：工程完工了，監測也停止了，環保
單位會來監督嗎？
答：會，直到永遠…。

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管機關監督環境影響
說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

環評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環評法第20條至第23條罰責

 刑罰

﹙1﹚提出之文書不實

﹙2﹚不遵行停止開發行

為之命令

 行政罰

30~150萬元罰鍰限期改善屆時未改
善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停止
實施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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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管機關對違反本法規定之行為，其罰鍰額度除依
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罰鍰額度裁量基準規定辦理外，
並應審酌違反本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
影響及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
罰者之資力，予以裁處。
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時，得於所得
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
制。
違反本法規定之行為應受處罰，而他人受有行政罰
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財產上利益而未
受處罰時，主管機關得追繳其所受財產上之利益。

涉及不法利得條款(1)：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
政策名稱 政策細項

一、工業政策 工業區設置
能源密集基礎工業政策

二、礦業開發政策 砂石開發供應
三、水利開發政策 水資源開發政策
四、土地使用政策 高爾夫球場設置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變更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範圍變更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僅適用面積以上者）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五、能源政策 能源開發政策
六、交通政策 重大鐵公路發展
七、廢棄物處理政策垃圾處理（焚化爐轉型為地區生質能源中

心及掩埋場活化再生）
事業廢棄物清理

八、放射性核廢料處
理政策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離岸風電區塊政策環評
經濟部104.12.30函送，經2次小組會議，105.12.28作成徵詢意見

針對共通性環境議題及因應對策，建立開發行為規劃及環評參考基

準，達上位政策指導之效

意見徵詢過程除廣納各方建議，並與經濟部能源局持續溝通，如中

華白海豚緩衝帶規劃對發電量之影響

原方案 劃設500 m 劃設1000 m 劃設1500 m

面積 km2 1,528 1,520 1,510 1,498

電量 GW 5.46 5.43 5.40 5.35

政策環評已獲致共通性議題及

因應對策，將加速個案環評審

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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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解釋函令(1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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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過環評之開發行為，事後因未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或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但開發單位因故

不繼續實施開發行為之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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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約為

20%開發行為，但它們對環境的

衝擊卻遠超過80%以上。

調整
• 行政程序（廣徵當地民意、盤點納
入審查）

修正
• 環境影響評估法

• 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子法

•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檢討修正

環評制度

檢討修正環評制度，使
其既能發揮實質篩選開
發行為功能，又能提升
審查效率。

修正緣起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修正重點 結語



104.7

105.5

105.8

短程

中程

〔法規修正〕
 環評法施行細則
 開發行為環評作業準則

〔法規修正〕
 環評公開說明會作業要點
 環評公聽會作業要點

〔環評子法修正草案〕
 開發行為環評作業準則
 認定標準
 環評法施行細則

〔環評母法修正草案〕

〔增訂社會影響評估技術規範草案〕

〔行政程序調整〕

 廣徵當地民意、
盤點納入審查

長程

環評制度
精進策略



修正緣起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修正重點 結語

前言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依環境影響評

估法第５條第２項授權訂定，於８６年１２月

３１日發布，迄今曾辦理１０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於１０４年７月３日。

本次修正本署已於１０６年１２月８日修正發

布，自發布日後６個月（１０７年６月８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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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緣起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修正重點 結語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修正重點

簡化一階
環評程序

強化二階
環評功能

1

明確範疇界定前應依審查結論
篩選環境關鍵項目與因子

修正範疇界定指引表
新增環境調查內容，並將性質相近之環境項目、環境
因子與範疇界定參考資料整合歸類

修正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
銜接全國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法之分區管制概念，降
低環境敏感地區查詢之行政資源消耗

2
修正開發行為環境品質現況調
查表
優先引用政府已公布最新資料，或其他單位長期調查
累積具代表性資料，如不引用時，應敘明其理由；並
針對環境特性擴大引用距離範圍，調整調查時間及頻
率，有效縮短環評書件製作時間

1
2

明定環評技術規範定位3



修正緣起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修正重點 結語

修正條文第８條及附件二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

落實銜接全國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法分區管制之概念

附件二 原環境敏感區位及
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

須函文各個環境敏感區位之主管機
關，易造成行政資源消耗

同一欄位多項調查項目，共有35
個欄位，卻有78項環境敏感區位，
易使開發單位調查區位時有所缺漏

部分環境敏感區位項目無法源依據
，由開發單位自行至現場判斷（如
３．是否位於潟湖、沙丘、沙洲、
珊瑚礁? ）

附件二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

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
定有必要調
查之環境敏
感地區
（11項）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已廢
止，請參依經濟部公告之
「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
區」替代。

11項環境敏感地區，其中5
項係屬本署所管，均可由相
關網站或法規公告查詢

第一級
（26項）

第二級
（35項）

得使用內政部「環境敏感地
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查詢
（107年3月20日後，全國
區域計畫、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環境敏感地
區單一窗口、作業準則，4
者查詢項目均相同）

32

簡化一階環評程序 強化二階環評功能

部份環境敏感區位已無法查詢，
（如２５．是否位於已劃設限制發
展地區不可開發區及條件發展區? ）



修正緣起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修正重點 結語

環境

類別
環境項目 環境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

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物理及
化學

地形、地質及土壤、底質、水
文及水質、氣象、噪音、振動、
惡臭、廢棄物、電波干擾、能
源、核輻射、核廢料

新增危害性化學物質
新增溫室氣體

新增底質
新增健康風險評估、
生物累積
新增減緩、調適

配合環境項

目增訂或相

關類型整合

生態
陸域動物、陸域植物、水域動
物、水域植物、生態系統

新增生態補償 同上

景觀及
遊憩

景觀美質、遊憩 配合環境項目增訂或相關

類型整合
同上

社會
經濟

土地使用、社會環境、交通、
經濟環境、社會關係

新增原住民族 同上

文化 修正為文化資產
 有形文化資產
 無形文化資產
 水下文化資產

同上

新增2項環境項目，7個環境因子環境面向更完整

修正前，環境項目30項，環境因子87個

修正後，環境項目26項，環境因子73個
篩選速度及界定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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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一階環評程序 強化二階環評功能

修正條文第37條及附件六範疇界定指引表



環評制度
精進策略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106年12月8日修正發布，107年6月8日施行。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107年4月11日修正發布之第12條附表一之開發行為類型

屬旅館、觀光旅館、文教建設及港區申請設置水泥儲庫，

自發布後3個月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
107年4月11日修正發布。



考量施工期間於基地可開發範圍內設置之臨時性施工設施，其

變更內容實務上可能包括新增對環境不生負面影響之圍籬或防

溢座，或設置對環境產生輕微影響之臨時預拌混凝土廠或瀝青

廠等設施，其對環境造成之影響程度不一，應回歸個案依其申

請變更情形判認對環境造成之影響，不應逕予以認定其變更適

用條款，爰予以刪除。

刪除施行細則第36條第4款

施工期間於基地可開發範圍內設置之臨時性施工設施。

35

修正緣起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 結語

修正適用備查及變更內容對照表之變更事項



不生負面影響涵蓋正面影響及無影響等2種情形，修正理由係審

酌實務作業存在單純「涉及環境保護事項，惟對環境品質之維

護不生負面影響」之情形。

例如：屋頂綠化變更為設置太陽能板、高架路段因應鄰近實際

住宅調整隔音牆寬度高度…等情形。如將「有利」改為「有正

面影響」或「不生影響」仍無法將上開實務作業存在之單純情

形列為備查項目。

施行細則第36條第7款（以備查方式辦理變更）

涉環境保護事項，但對環境品質維護不生負面影響，得以備查

方式辦理變更。

36

修正緣起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 結語

修正適用備查及變更內容對照表之變更事項



37

修正緣起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 結語

修正適用備查及變更內容對照表之變更事項

施行細則第37條第2款（以變更內容對照表辦理變更）

既有設備改變製程、汰舊換新或更換低能耗、低污染排放量設

備，而產能不變或產能提升未達百分之十且污染總量未增加，

得以變更內容對照表辦理變更。

既有設備提升產能而污染總量未增加得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辦理變更，與本

細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開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容，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

路線延伸百分之十以上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規

範有部分重複規定之處，易衍生爭議，爰酌作文字修正。

另為鼓勵業者將既有設備降低污染或能耗，明定既有設備發生現行規定改變

製程之情形外，既有設備汰舊換新或更換低能耗、低污染排放量設備之情形，

於產能不變或少量增加（提升未達百分之十），同時污染總量未增加之前提

下，得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辦理變更。



施行細則第38條之一
刪除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之一所稱開發許

可」之規定

1. 環評相關法規之釋示，屬環評主管機關權限。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法律依據及型態眾多，避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之許可形式，無法發揮環評法第16條之1針對開發行為實施之時間

點所作特殊限制之立法意旨，爰予刪除，後續回歸母法通盤檢討。

38

修正緣起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 結語

刪除第38條之一



施行細則第12條附表一
修正「環評主管機關分工表」之開發行為類型名稱、順序，並調整部分開發

行為之分工

中央移地方
港區申請設置水泥儲庫

地方移中央
1. 位於特定環境敏感地區(註1)之

旅館或觀光旅館

2. 位於特定環境敏感地區(註2)之

研習設施或大學

註1：位於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重要濕地、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或一般保護區、國家風景區及國家森林遊樂區

註2：位於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重要濕地、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或一般保護區 39

新增開發行為
露營區
天然氣貯存槽
海上變電站

修正緣起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 結語

修正條文第12條附表一主管機關分工表



施行細則第19條附表二
修正「表列進二階」之開發行為類型名稱、順序，並調整部分應進二階環評

之開發行為

新增
高速鐵路

延伸工程

刪除
遊艇港新建工程

排除
位於海域及園區之輸電線路

位於海域及園區之變電所工程

仍可由環評審
查委員會審查
認定進二階

40

修正緣起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 結語

修正條文第19條表列二階開發行為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107.04.11 修正發布

41

修正緣由

修正方向

依院長指示檢討修正環評制度，
使其既能發揮實質篩選開發行為
功能，又能提升審查效率，以建
構「明確、有效率」之環評制度

重新檢視開發行為之環境影響程度

參考社會關注議題及實務執行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新增環評
管制行為

加嚴應環
評標準

放寬應環
評標準

得免除
環評

礦權展限應實
施環評

海上變電站

天然氣儲存槽

露營區之開發

修正農業區之
區位認定

加嚴礦場開發
實施環評規模

位於都市土地
之天然氣與油
品儲存槽

加嚴漁塭或漁
池應實環評規
模

2,000瓩以下
再生能源之發
電設備免環評

地 熱 發 電 ，
10MW以上應
環評

高樓建築

符合濕地明智
利用行為

廢棄物再利用

工廠變更用地
為非工廠使用

42

【認定標準修正說明】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1.刪除以挖填土石方做為認定應否環評之
依據

挖填土石方非屬開發行為目的，且非屬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之開發規模，刪除以挖填土石方量

認定應否實施環評規定

【通案性修正】

認定標準

43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2.保護優良農地

環境敏感區位調整

特定農業區經辦竣重劃之農業用地，修正為特定

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範圍約增加10萬公頃)

修正理由

全國區域計畫明確宣示「特定農業區」應儘量避免變更使用，

並減少農地容許作非農業使用，且「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

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針對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得

申請變更使用之規定，不再區分是否為經辦竣農地重劃土地

認定標準

44

【通案性修正】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3.礦業開發

新增已核定礦業用地之礦業權申請展限應環評

已核定礦業用地之礦業權申請展限，與新申請核

定礦業用地或擴大核定礦業用地標準一致，位於

環境敏感區位或達一定規模以上，應實施環評。

（石油礦、天然氣礦除外）

礦業權申請展限，礦業權到期日前10年內原礦業

用地經環評審查通過者，免實施環評

施行日期將配合礦業法修正草案，由本署另定

認定標準

45

【修正條文第11條】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3.礦業開發

礦業開發應實施環評規定加嚴

位於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及特定農業區、一

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不分規模均應實施環評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之一般保護區、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等環境敏感區位，應實施環評之規模減半。

（土石採取之規模亦加嚴）

認定標準

46

【修正條文第10、11條】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4.高樓建築

認定標準

47

修法前

修正條文

住宅大樓，樓層30層以上或高度100

公尺以上，應實施環評

辦公、商業、綜合性大樓，樓層20層

以上或高度70公尺以上，應實施環評

高樓建築，高度120公尺以上，應

實施環評
不再以樓層數及使用用途認定

【修正條文第26條】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5.遵循循環經濟政策

廢棄物再利用

配合循環經濟政策，增訂再利用機構屬利用已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既有設施再利用，且未

涉及新增土地開發使用者，可免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認定標準

48

【修正條文第28條】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6.再生能源

利用再生能源之發電設備，其裝置容量未達二千

瓩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增訂不增加燃料之火力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或汽

電共生廠，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認定標準

49

【修正條文第29條】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6.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地熱

設置地熱發電機組，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一萬瓩

以上，應實施環評

抽取溫泉，專供地熱發電用途且回注原地下水層

者，依上開規定認定應否實施環評

排除「抽取溫泉，每秒抽水量0.02立方公尺以

上，應實施環評」之規定

認定標準

50

【修正條文第14、29條】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6.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小水力發電

設置水力發電廠（不含利用既有之圳路或其他水

利設施，且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未達二萬瓩之水

力發電系統），位於環境敏感區位、裝置或累積

裝置容量二萬瓩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認定標準

51

【修正條文第29條】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7.天然氣與油品

新增天然氣貯存槽或擴增貯存容量，應實施環評

規定（應環評規模與石油、石油製品貯存槽標準相同）

輸送天然氣或油品管線工程，應實施環評之規模

加嚴

但僅於園區內舖設者或既設管線汰舊換新者除外

天然氣管線工程，指每平方公分十公斤以上壓力之輸

氣管線工程

石油、石油製品貯存槽，位於都市土地，應實施

環評規模加嚴

認定標準

52

【修正條文第36條】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8. 刪除工廠用地變更應環評規定

刪除「工廠變更用地作為非工廠開發使用」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回歸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法管理

認定標準

53

修正理由

原「工廠變更用地作為非工廠開發使用」應實施環評之相關

規定，原係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布前訂定，目的為

預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衍生之問題，因非屬具體開發行為，

應回歸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管理，並依用地變更後之開

發行為認定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9. 新增露營區開發行為應環評規定

新增應環評開發行為

位於山坡地之露營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認定標準

54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10.濕地明智利用

開發行為因位於重要濕地而應實施環評者，經重

要濕地主管機關認定符合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

允許之明智利用項目者，免實施環評。但同時因

位於其他區位或開發規模而應實施環評者，仍應

實施環評。

認定標準

55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11.敏感區位小規模開發免環評面積調整

開發行為位於敏感區位，應實施環評。但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1,000平方公尺以下，經區位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請開發及累積開發面積以相同規模予以認定，避免

引導開發單位以切割開發方式申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區位主管機關或其他相關機

關同意開發行為免實施環評時，應敘明同意免實

施環評之理由，並副知主管機關，未敘明理由或

未副知主管機關者，開發行為仍應實施環評。

認定標準

56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12.部分工業類別加嚴環評規定

「石綿工業」以及自107年4月13日新申請設立於

園區外之「石油化學中間原料」「塑膠、橡膠製

造」「人纖」「紡織染整」「電鍍及陽極處理」

「皮革」等工業類別，自附表二提升至附表一，

加嚴應實施環評規定。

列於附表一、附表二之工業類別屬污染性較高之業別，

為鼓勵新設立之工廠進駐於園區內加強管理，爰加嚴

部分工業類別應實施環評規定。

認定標準

57

註：
附表一之工廠，興建或增加生產線者，不分規模大小均應實施環評。

擴增產能，位於環境敏感區位或達一定規模以上，應實施環評。
附表二之工廠，興建或擴建，位於環境敏感區位或達一定規模以上，應實施環評。



工廠或園區位於台糖土地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公告

107.04.13 修正發布

58

修正緣由

修正方向

本署於101年11月13日公告規定「工廠之設立

或園區之開發，位於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釋出之土地（不含釋出後已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作為工廠或園區之範圍），屬對環

境有不良影響之虞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評」，考量台糖公司土地性質各有不同，包

括住宅區、工業區、商業區…等不同土地，非

均屬優良農地，有檢討修正之必要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台糖公司就土地盤
點結果，依土地性質分別予以規範不同之
環評標準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策略 結語

59

修正公告
本署107.04.13公告

工廠之設立或園區之興建或擴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評：

1.位於附表一所列地號土地。

2.位於附表二所列地號土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3公頃以上。

優良農地2.6萬公頃(附表一)
不分規模大小，均應實施
環評。

其餘非優良農地8千餘公頃
（附表二）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3公頃以上，應實施環評。

非優良農地且位於環境敏感
區位、毗鄰受污染、不適農
作、周邊為都市、工業區、
交流道土地2千餘公頃

非農用土地1.3萬公頃

台糖土地
(5萬公頃)

回歸與其他土地一致之環評標準

-位於環境敏感地區

-都市土地5公頃以上應實施環評

-非都市土地10公頃以上應實施環評



【環境影響評估法(修正草案)】

106.9.20預告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第39、40、41、42、43條】

1.強化政策環評功能，引導個案開發

以專章規定政策環評，強化政策環評功能

將政策環評與開發行為個案環評相連結

明定政策評估說明書應記載事項

開發行為符合經實施環評之政府政策內容，且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開發行為符合政策評估說明書之開發區位及環境管理

規劃事項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簡化該開發行為應實施環評程序，

並得公告該類型開發行為專屬應實施環評之細目及範圍

已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府政策，符合一定條件下，中央主管

機關得委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之審

查、核定及處分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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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法修正草案修法說明 結語



2.增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角色功能

將環境保護因素內化至各機關，強化開發許可決策程序應將環

境責任納入考量

明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書件時，應確認事項

1.開發行為與其主管政策之相容性與重要性

2.開發行為基地所在區位之適宜性，有否受法規限制或禁止之

事項

3.環評書件資料之正確及合理性

4.釐清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之爭點

【修正條文第15、22條】

62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法修正草案修法說明 結語



3.提升環評審查效率及公信力

• 明確環評委員迴避規範
明定環評委員應迴避參與審查及表決之情形

• 明確「補正及展延」機制
資料闕漏、實問虛答致審資料闕漏

主管機關應審酌開發單位應補正情形與所提具體理由之關聯，決

定是否同意開發單位展延及其展延期限

• 增訂環評顧問機構強制評鑑
【修正條文第9、24及6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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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管機關應明定補正期限及詳列需補正之資料

2.開發單位申請展延時應提出具體理由，展延以1次為限

3.逾期或補正不符規定，由主管機關駁回環評書件送審之申請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法修正草案修法說明 結語



4.檢討精進環評制度

• 檢討應實施環評開發行為

• 檢討環評審查結論之效期
檢討環評法第16條之1規定，修正應提送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

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情形

新增環評審查結論失效情形

• 新增得變更或廢止環評審查結論
主管機關審查「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環境影響調

查報告書」或「因應對策」時，認定實施開發行為對環境有重大不

利影響，主管機關得變更原審查結論，必要時得廢止之

本法修正前開發行為經公告審查結論後逾20年未實施者，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廢止審查結論

【修正條文第12、28、31、32及37條】 64

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法修正草案修法說明 結語



【修正條文第27、29、35條】

5.落實環評追蹤監督機制
修正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實施提送環境影響評估監督事項表機

制，開發單位應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

書，彙整成環境影響評估監督事項表，俾利主管機關監督有所

準據

為有效運用主管機關有限人力及資源，增訂指定開發行為完成

後使用時之監督期限，促使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

新增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開發行為，開發單位應成立環境

保護小組自我控管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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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法修正草案修法說明 結語



6.衡平其他環保法律規定

•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擬訂認定標準
增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於其審查權限內新增細目或加嚴

範圍，擬訂認定標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 檢討違反環評法之罰則
參酌水污染防治法立法體例檢討修正罰則，提高違法之罰則，並考

量微罪輕罰精神，調整處罰額度下限規定

• 配合司改國是會議結論修正
環境現況調查資料及各項環境監測作業，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

站公開原始資料。不法利益追繳與罰鍰併行。增加檢舉獎金及吹哨

者制度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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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明確有效
率之環評制度

1.強化政策環評功能

2.增進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角色功能

環境影響評估法
修法主軸

6.衡平其他環保
法律規定

• 以專章規範政策環評

• 將政策環評與開發行為個案環

評相連結

• 提供政策環評誘因

• 檢核開發行為與其主管政

策之相容性與重要性

• 檢核區位選址適宜性

• 檢核環評書件資料之正確

及合理性

• 釐清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

法規之爭點

• 實施提送執行書機制

• 指定開發行為完成後使用

時之監督期限

• 開發單位應成立監督小組

自我控管規定

•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擬訂認定

標準

• 檢討違法之罰則

• 不法利益追繳、吹哨者條款

4.檢討精進環評制度
• 檢討應環評之開發行為

• 檢討環評審查結論之效期

• 得變更或廢止環評審查結論

5 .落實環評追蹤
監

督機制

3.提升審查效率及公信力
• 明確環評委員迴避規範

• 明確補正及展延機制

• 環評顧問機構強制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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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岡山莊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加入開發單位爭訟案



 秀岡山莊位於新店
溪上游磺窟溪旁之
山坡上，為「大台
北華城」都市計畫
範圍最南側，行政
區屬新北市新店區
華城里。

 「秀岡山莊興建計
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前經本署89.1.6(89)

環署中字第0000735

號函檢送審查結論
在 案 。 定 稿 本 於
89.3.10 (89)環署中
字第0005566號函同
意。

背景說明

禾和二區社區



秀岡山莊原環說之土地使用計畫

建蔽率 容積率 人數 戶數

30％ 60％ 6400 1600

第一種住宅區



 秀岡山莊目前均已整地完成，且已有部分住戶及建物。

康橋學校
秀岡A區

陽光特區

秀岡B區

秀岡C區
(8戶)

社區中心

資料來源：福衛二號攝影，民國98年11月。
弘益生態有限公司提供

88店雜使字第017號84店雜使字第031號

85店雜使字第027號83店雜使字第023號

陽光特區

秀岡B區

秀岡A區

康橋學校

現況說明



秀岡山莊土地所有權人統計
項次 土地所有權人 面積(m2) 項次 土地所有權人 面積(m2)

1 力新資產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65,860.00 16 游景明 9,742.10 

2 九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22.03 17 游曾燕 5,111.48 

3
英屬維京群島商富華通置地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35,468.65 18 簡漢生 2,792.43 

4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31,296.41 19 蔡朱美 12,930.20 

5 中博有限公司(聯邦銀行) 3,517.39 20 白蔡梅花 3,398.05 

6 慶豐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3,886.93 21 李銘松、高銘鼎 2,201.26 

7 康軒文教機構(康橋高中) 6,805.03 22 葉國一 9,720.84 

8 鄭中平(永柏公司) 45,772.40 23 秀岡破管人 -

9 大昌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675.70 24 周建利 2,319.04 

10 中華成長三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1,548.26 25 邱惠美 1,205.65 

11 兆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0,181.99 26 施劍輝 890.18 

12 盧立民 37,224.78 27 李銘煌 866.75 

13 鄭玉色 6,422.32 28 陳錫鴻 888.60 

14 闕淑君 712.73 29 趙鵬鴻 1,383.63 

15 黃鄭秀鑾 4,230.29 合計 428,375.14 



永柏公司地位說明
永柏公司（開發單位）

保護區：秀岡段33-2、30-31地號

所有權人：鄭中平(永柏公司代表人)

抵押權人：鴻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上權人：永柏公司

其他保護區、公園用地、道路用地：

受託人兼抵押權人：鴻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託人：翁自清(鴻昇公司代表人)

地上權人：永柏公司

住宅區：秀岡一段28地號等96筆土地+秀岡段61-13地號

所有權人：鄭中平(永柏公司代表人)

停車場用地：秀岡段92-25地號

所有權人：鄭中平(永柏公司代表人)

市場用地：秀岡段92-26地號

所有權人：鄭中平(永柏公司代表人)



101年6月5日解釋令

核釋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社區開發案，因原申請
之開發單位破產或其他因素，致無法繼續履行原經
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
結論，其新取得原開發行為（或場所）範圍內土地
之所有權人（含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得檢附
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應
另檢附土地所有權人委託書）及願依已通過環境影
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確實執行之承諾書，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核後，為環境影
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之開發單位，並就其
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秀岡山莊開發單位一覽表
開發單位名稱 核定（備查）日期

秀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9年1月15日
康橋高級中學 92年5月30日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5年9月5日
陳錫鴻 101年7月20日
掬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7月20日
楊璧綺 101年8月7日
亞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8月7日
邱惠美 101年8月8日
施劍輝 101年8月14日
鄭秉宏 101年8月14日
祥邑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8月20日
摩天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8月21日
李銘松 101年8月23日
李銘煌 101年9月3日
簡漢生 103年4月2日
中博有限公司 103年4月24日
秀岡山莊第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 103年6月20日

秀岡山莊陽光特區管理委員會 103年7月8日

森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6月20日



「秀岡山莊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加入開發單位訴訟案示意圖

92.5.30

康橋學校
加入開發
單位

101.7.20~101.9.3

永柏公司
對本署依解釋令
對新取得土地
所有權人或委託人
加入陳錫鴻等11件
開發單位提訴願

95.9.5

永柏公司
加入開發
單位

89.3.10

本署核定秀岡
山莊興建計畫
環境影響
說明書定稿本

97.4.30

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民事裁定
秀岡公司破產

102.6.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決駁回永柏公司
對本署解釋令之訴

101.6.5

本署發布
環署綜字
第1010046055

號解釋令

103.12.18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原判決廢棄，
發回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6.3.10

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判決原告之
訴駁回

104.4.28~106.2.8

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召開12次
準備程序庭及
言詞辯論庭

106.12.7

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上訴駁回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5）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略以：

環評法乃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
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而制定，除規範應實施環評之行為
要件外，尚設有審核及監督與罰則等相關規定，可知環評
法之立法目的著重於被開發土地之維護與經審核通過之環
評結論如何落實執行。

又依經驗法則，為建築房屋之土地開發行為一般均由建築
公司或營造公司為之，其目的無非欲於開發土地上興建房
屋對外出售牟利，迨建物出售完畢後，開發單位通常會退
出所開發之社區，而有關社區之相關權益則組織住戶管理
委員會行之，被上訴人（本署）89年間核定之秀岡山莊環
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中，亦附有「售屋合約及住戶守則公
約樣例」等內容。足證環評審核結論之落實較由何人執行
環評審核結論更為重要，亦即著重於物（土地）之保護，
更甚於由何人擔任開發行為人。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2/5）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略以：

環評法第16條所稱之「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
書」應指環境影響說明書有關上述內容而言，苟有變更，
自應由開發單位提出申請；至環境影響說明書上記載開發
單位，無非係供審核及日後追蹤監督對象之辨明而已，縱
有更替，解釋上應不包含在前述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有變
更之情形在內，此觀諸經審定之秀岡山莊環境影響說明書
其開發單位原為秀岡公司，嗣後康橋高中及上訴人分別於
92年及95年間申請並列為開發單位時，被上訴人及秀岡
公司、康橋高中與上訴人均不認為係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
之變更，而由被上訴人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7條第2項規
定予以備查即明。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3/5）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略以：

101年6月5日令之內容可知，被上訴人係為解決秀岡公司
因受破產宣告而無法續行秀岡山莊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內容
及審查結論，始以上開101年6月5日令予以填補環評法及
其施行細則未就此部分為規範之漏洞，依原判決確定之事
實，秀岡山莊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內容已完成98％左右，
所有公共設施均已完成，僅剩部分建築用地未興建，而參
加人均取自秀岡公司位於秀岡山莊環境影響說明書開發範
圍內之土地，則被上訴人基於土地物權移轉後，由後手承
繼前手之權利義務關係之法理，以101年6月5日令釋由秀
岡公司之後手於具備相當條件下，得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轉送被上訴人審核後，成為秀岡山莊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
發單位，經核與環評法係著重於物（土地）之保護之立法
目的無違，亦無違反平等原則及行政禁止恣意原則。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4/5）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略以：

再就被上訴人核定之秀岡山莊環境影響說明書而言，其
開發單位原僅秀岡公司而已，康橋高中及上訴人亦因嗣
後取得秀岡公司開發範圍內之部分土地或受委託，經由
相同程序而列為開發單位，應與秀岡山莊環境影響說明
書之原開發單位不同，法律亦未賦予其就嗣後相同情形
而欲共列為開發單位者有同意權，故上訴人主張參加人
欲並列為開發單位應由上訴人具名申請乙節，無足憑取。
上訴人指摘被上訴人101年6月5日令欠缺直接或間接之
民主正當性基礎，且係在環評法申請變更的相關規定外
創設申請人，已逸脫法律解釋之範圍，亦無足取。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5/5）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略以：

綜上所述，原判決業依環評法第6條、第16條第1項及
第17條與行為時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37條等規定及
被上訴人101年6月5日令之內容，分別論明該101年6月
5日令之性質且無違反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與
禁止恣意原則，被上訴人依101年6月5日令，以原處分
就參加人申請成為秀岡山莊環境說明書之開發單位予以
備查有無違誤各節無訛，並已明確論述其事實認定之依
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對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如何不足採
之論證取捨等事項，亦均有詳為論斷，其所適用之法規
與該案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與解釋、判例亦無牴觸，
並無所謂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判決理由不備及
矛盾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
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環評審查是行政機關的「判斷」

• 對於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高度科技性
之判斷、計畫性政策之決定及獨立專家委
員會之判斷，則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
專業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而承認行政
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

• 司法機關對其判斷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
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
法情事時得予撤銷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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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餘地之司法審查事項
一 行政機關所為判斷，是否出於錯誤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

二 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

三 對法律概念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上位規範

四 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

五 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不當連結之禁止。

六 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法定之正當程序。

七 作成判斷之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之權限。

八 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

司法機關如何審查行政機關的判斷餘地？



敬請指教 謝謝

對於環境影響評估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

電話：02-23117722分機2731 賀志殷

E-mail：cyho@epa.gov.tw


